
关于印发《贵池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维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镇街：
现将《贵池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维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贵池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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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保障电站安全运行，切实发挥扶贫效益，根据《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发改能源〔2016〕621号）、《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2018〕2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已纳入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和国家补贴目录的村级（含联村）光伏扶贫电站（以下简称光伏扶贫电站）。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三条  光伏扶贫电站实行区、镇（街道）、村分工负责、职责明确的联合运维管护机制。
(一)区扶贫开发局负责通过政府采购确定的运维服务商企业对全区49座光伏扶贫电站进行运维，督促运维企业按协议内容及运维手册开展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营和维护等工作，保证设备和系统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二)相关镇(街道)负责督促协调各村光伏电站管理，加强对日常管护人员监管。
（三）相关村负责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的形式，聘用管护人员对电站进行日常管护工作。

第三章  管理范围
第四条  光伏运维企业管理范围:电站运行监测、电站设备专业巡查、设备检查和检修、设备升级及更换。
第五条  电站日常管护人员管理范围:巡检维护电站地表物的完整及运行状态的管护。

第四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光伏运维企业职责:
（一）组织开展光伏工作宣传，负责对各村日常管护人员培训与管理，指导组织开展管护工作。
（二）负责对全区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监测、分析统计。
（三）负责电站设备专业巡查、设备检修，每个站每月正常巡查不少于2次，在大风、冰雹、雷电、大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应有应急措施和专项巡查；负责设备升级更换，并协调质保期内故障设备的更换；购置相关设备，保障正常维护需要。
（四）在接到电站管护人员通知或远程监控发现有故障提醒后，正常情况下2小时内运维公司维修人员响应到位，及时排除故障。
（五）负责解决影响光伏电站正常运行的其他情况。
第七条  日常管护人员职责：
(一)加强电站安全宣传，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电站耕作、放牧、嬉戏等。
（二）严格遵守维护操作规范要求，对电站进行保洁、除草、开关闸等日常管护，每周对电站进行至少四次巡查，确认电站是否安全稳定、是否运行正常、是否有站内及周边附着物影响光伏发电、是否有人为破坏光伏组件。 
（三）每月至少对电站光伏板面进行一次保洁，至少对电站场地内进行一次清除杂物。
（四）日常管护人员巡查中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光伏运维企业启动维修措施。因管护人员违规操作或未按要求进行巡查，造成电站设备、线路损坏、收益损失和安全事故的，由相关村集体及管护人员共同承担责任。
第八条  镇街道职责：
相关镇街道要确定专人，负责所辖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监管，协调运维企业及相关村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电站运维管护，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第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区扶贫开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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